宾阳县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南宁市司法局 南宁市财政局印发<南宁市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南司规〔2022〕1号）《南宁市司法局关于印发<关于调整南宁市本级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实施细则>的通知》（南司通〔2022〕127号）《南宁市司法局<关于调整南宁市本级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实施细则>补充规定》，为合理制定和调整法律援助补贴标准，调动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促进我县法律援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实际，制定宾阳县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实施细则如下：

一、补贴标准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以件为计算单位，实行定额补贴，包干使用。在自治区内办案的，原则上每件不超过3350元；跨自治区办案的，原则上每件不超过4050元。具体标准如下：
（一） 刑事案件

侦查阶段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案件、强制医疗案件，每件补贴1100元。审判阶段案件，每件补贴1300元。刑事自诉法律援助案件，每件补贴1800元。

（二）民事案件
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劳动争议仲裁援助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每件补贴1800元。决定、裁定不予受理、开庭前撤诉的，每件补贴1200元。驳回起诉、开庭后撤诉的，每件补贴1500元。

（三）调解、执行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的案件，每件补贴1000元。   
（四）再审、申诉法律援助案件的，比照一审补贴按80%支付。

（五）代拟法律文书案件，每件补贴600元。
（六）同一案件有2名及以上受援人的，每增加1名受援人，以相应的案件补贴标准为基数，补贴增加200元，但每件补贴最高总额不超过7200元。

（七）两件以上的系列案（刑事系列案除外），诉讼案件每件补贴800元；非诉案件，每件补贴600元。该批系列案补贴总额不超过45000元。

（八）到宾阳县外但在南宁市内办案的，每件增补300元；到南宁市外但在自治区内办案的，每件增补500元；跨自治区办案的，每件增补800元。多次跨上述区域办案的，每多跨一次按以上标准另外给予增补，但每件补贴总额不得超过该类案件补贴标准的最高上限。
（九）值班律师在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中为认罪认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补贴标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按件或者按工作日计算。值班律师未开展会见、阅卷的，按工作日计算，每人每天补贴400元；实际开展了会见、阅卷的，按件计算，按前款发放值班补贴后，每件补贴200元；同一名值班律师当日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所领取的补贴最高不超过2700元。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属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律师承办的，不另外计发案件补贴。

（十）法律援助机构安排的值班咨询接待人员（本机构工作人员除外）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200元。

二、翻译费、公证费、鉴定费用标准
翻译费、公证费、鉴定费，依法依规享受减免后由法律援助机构按规定报销，但最高报销额度翻译费一般不超过2000元，公证费一般不超过700元，鉴定费一般不超过2000元。

三、支付办法

（一）补贴范围

本标准仅限于由宾阳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展值班等法律援助工作。

（二）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终止法律援助或者撒销、更换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的，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未开展实质性工作的，不予支付补贴；已开展实质性工作的，补贴可减半支付或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实际工作量确定的金额支付。

（三）法律援助案件非因承办人违法违规等原因被终止指派且已开展会见（约见）、调查取证、代书、立案、阅卷等前期工作的，完成上述前期工作两项以下的（含两项），按相应案件补贴标准的50%支付；完成前期工作三项以上（含三项），按相应案件补贴标准的70%支付。

（四）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支付补贴：

1.无正当理由终止或者转委托他人办理实施法律援助的；

2.收取受援人及其近亲属财物或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3.因不依法履行职责等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原因导致被重新指派的；

4.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受援人造成较大利益损失的；

5.未提交结案归档材料，或者归档材料不符合规定的；

6.因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等被受援人投诉并查证属实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法律援助服务规范的情形。
（五）宾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对法律援助人员提交的结案卷宗，认为材料齐全，符合结案要求的，根据本标准的规定，核定办案补贴的金额，经宾阳县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审核后报宾阳县司法局领导审批。

四、本标准未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参照本实施细则类似案件的补贴标准执行。

五、本实施细则补贴标准和支付办法适用时间

本补贴标准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本补贴标准施行前已经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按照原方式参照《南宁市财政局 南宁市司法局关于调整南宁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通知》（南财行〔2014〕137号）和《南宁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细则》（2014年6月6日起施行）的标准发放补贴。

  



